《石台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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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
我县现行的《石台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由县政府办公室于2022年12月6日以石政办秘〔2022〕84号文发布，至今已有2年多。2024年1月22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重污染天气应对机制的指导意见》（环大气〔2024〕6号），2024年6月3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皖政办秘〔2024〕32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池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均对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提出新要求。2022年12月6日修订的《石台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已经不适应当前重污染天气预警预报和应急响应要求，需进行修订。
二、文件制定过程
2024年10月县生态环境分局根据上级要求开始编制《石台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
2024年11月，结合我县实际情况，逐条研究，经修改完善后形成征求意见稿，现于11月8日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三、预案的主要内容
《石台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主要内容共分为9部分。
第一条明确《石台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编制目的、适用范围、预案体系等内容，规范应急响应工作机制。
第二条明确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作为石台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机构，对部分县直单位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中的职责进行修订。
第三条、第四条明确重污染天气预警发布、调整与解除程序。
第五条明确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和应急响应措施落实情况等信息报送要求。
第六条-第八条明确重污染天气应急保障措施，预案的宣传、培训、演练，应急响应措施的责任追究等内容。
第九条明确重污染天气名词术语、预案实施时间等内容。
（一）修订原则
1.统筹系统，科学治污。要求重点涉气企业采取应急减排措施；深化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豁免相关要求，最大限度减少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2.绩效管理，精准治污。固化近年来行之有效的绩效分级、差异化管控应对机制，按照企业绩效评级不同，采取差异化减排措施。
（二）调整重污染天气应急组织体系
1.明确了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作为石台县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机构，县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承担日常工作，各成员单位按照部门职责落实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
2.明确相关涉气企业应加强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管理和维护，自觉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按相关要求制定应急保障方案，明确应急减排措施。同时明确了关于重污染天气应对过程期间严格落实安全生产相关的要求。
（三）优化预警标准条件及发布流程
根据《池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黄色预警启动标准由“预测AQI日均值＞200将持续2天（48小时）及以上”改为“日AQI＞200或日AQI＞150持续2天以上，且未达到更高级别预警条件”；橙色预警启动标准由“预测AQI日均值＞200将持续3天（72小时）及以上”改为“日AQI＞200持续2天或日AQI＞150持续3天以上，且未达到更高级别预警条件”；红色预警启动标准由“预测AQI日均值＞200将持续4天（96小时）及以上，且预测AQI日均值>300将持续2天（48小时）及以上；或预测AQI日均值达到500”改为“日AQI＞200持续3天且日AQI＞300持续1天以上”，加强重污染天气应对。
